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76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2012

年

5

月

23

日，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富士特有限公司（以

下称

"

富士特

"

）股东林夏满、梁小恩、梁宛平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书》（以下简称

"

意向

书

"

），公司拟收购林夏满、梁小恩、梁宛平持有的富士特

60%

的股权（具体收购价格将以

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富士特

60%

的股权，林夏满、梁

小恩分别持有富士特

20%

、

20%

的股权。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意向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二、收购事项最新进展情况

由于收购富士特的前期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双方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签署正式的收

购协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签订了上述《股权收购意向书》的补充协

议。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双方同意延长《股权收购意向书》项下收购事项的谈判期限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二）《股权收购意向书》项下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关于上述收购资产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2012-68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发出通

知，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

0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

号南银大厦

19

层召开，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董事会已提前进行了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公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231,950,41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

议如下：

一、审议《对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

9800

万元、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本

公司同意为以上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以上担保

事项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上担保事项需提交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231,950,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6000

万元。 本公司同意为以上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82,300

万元（含以上担保），全部

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4.80%

，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表决情况：同意

231,950,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关于推选王志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名，推选王志伟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王志伟先生简历如下：

王志伟，男，汉族，

1961

年

12

月出生。 王志伟先生自

1994

年起一直从事于黄金珠宝

行业，是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王志伟先生并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金银珠宝商会第

五届副会长、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全

国质量监管重点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首饰检验方法专业工作组（

TC374/

WG28

）委员。

王志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未受过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情况：同意

231,950,4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由参加会议的公司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负责计票和监票，北

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2012-69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公司

9

名董事成员中有

9

名董事参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王志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王志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王志伟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王志伟，男，汉族，

1961

年

12

月出生。 王志伟先生自

1994

年起一直从事于黄金珠宝

行业，是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任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王志伟先生并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金银珠宝商会第

五届副会长、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全

国质量监管重点产品检验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首饰检验方法专业工作组（

TC374/

WG28

）委员。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相

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志伟

委员：王文聪、张金铸、陈学志、张武（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纪长钦（独立董事）

委员：王志伟、李子学（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此议案

9

名董事同意，

0

名董事反对，

0

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99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获得政府补助资金

500

万元，详情如下：

根据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 《关于下达

2012

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持计划的

通知》（工信部科【

2012

】

583

号文），公司《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国家粮食智能溯源管理系统》

获得

2012

年度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支持

500

万元人民币。

"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国家粮食智能溯源管理系统

"

是公司根据《粮食行业

"

十二五

"

发

展规划纲要》中发展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粮食流通体系的要求和粮食产业的现实发展

需要而开发、 设计的一套基于

RFID

等物联网技术的粮食智能管理系统， 可实现粮食采

购、加工、运输、仓储、配送、销售等环节信息的全程采集与关联，对粮食供应链进行透明

化、信息化管理与监控，实现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质量全跟踪，保障粮食安全。 此次获得

政府补助，是对公司积极落实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发展物联网产业、推动

物联网关键技术在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的要求， 利用物联网技术推进粮食产业发展、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肯定和支持， 也是公司开拓物联网行业应用新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

公司将持续做好物联网粮食管理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推进规模化应用，进一步

提升公司行业地位和竞争力。

公司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在收到上述财政补助

款后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将在

"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国家粮食智能溯源管理系统

"

项目建

成后对其投入的相关资产按年限进行分摊，并计入当期损益。 预计本次政府补助将对公

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目前上述补助款项尚未到账，到帐后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2-03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1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东塘支行申请一

年期综合授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万家丽路支行申

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效期

内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

保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2012-038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7,

230.38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提供如下担保：

1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东塘支行申请一

年期综合授信

3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2

、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万家丽路支行申

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5000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8000

万元， 全部为续转金

额。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效期

内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编号临

2012-012

号

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

布的编号临

2012-037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666.67

万元，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份，注

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17-8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经营范围为：新材料及主

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电池材料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54,778.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6,774.36

万元，净资产

18,004.6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7.13%

。

2012

年

1-9

月份实现营

业收入

52,193.23

万元，净利润

1,517.5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 被担

保企业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7,230.38

万元，无逾期担

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2-02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3

年第一次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发行的上海大众公用

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3

年

1

月

7

日

（

1

月

6

日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即

1

月

7

日）支付自

2012

年

7

月

6

日至

2013

年

1

月

5

日期间

(

以下简称

"

本计息周期

")

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

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根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3

、债券简称：

11

沪大众。

4

、债券代码：

122112

。

5

、发行总额：人民币

16

亿元。

6

、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6

年期浮动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

基本利差。 每个计息周期所采用的基准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放利率网（

www.shibor.org

）上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在当期起息日前

120

个工作日的

算术平均值， 第一个计息周期采用的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120

个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以后每个计息周期采用的基准利率为该计息周期起息日前

120

个工

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 各期基准利率计算时，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

舍五入。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首期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

（

2012

年

1

月

6

日）前

120

个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的算术平均值

4.03%

，加上网下机构

投资者询价确定的基本利差

2.95%

，本期债券第一个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为

6.98%

。

根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个计息期间票面

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第二个计息期间为

2012

年

7

月

6

日至

2013

年

1

月

5

日，根据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周

Shibor

（

1W

），第二个计息期间基准利率为

2012

年

7

月

6

日

前

120

个工作日

1

周

Shibor

（

1W

） 的算术平均值

3.61%

。 第二个计息期间的票面利率为

6.56%

。

7

、利息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

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x

票面年利率

x(

该计息周期实际天数

/

该计息

年度实际天数

)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

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

、上市时间和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情况

1

、本计息期间：

2012

年

7

月

6

日至

2013

年

1

月

5

日。

2

、利率：

6.56%

。

3

、本次付息金额：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30

元（含

税）。

4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

月

4

日。 截止该日下午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对托

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5

、付息日：

2013

年

1

月

7

日（

1

月

6

日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

日，即

1

月

7

日）。

三、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

"

）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兑付、 兑息资金足额划付至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

准。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

付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

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募集

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付息网点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五、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曹菁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699

号上海大众美林阁大酒店

7

楼

联系电话：

021-64466666-7703

传真

:021-64288727

邮政编码：

200336

2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丽娜、杨甲艳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

010-88027189

传真：

010-88027190

邮政编码：

100044

3

、托管人：

（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询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宁夏银川解放西街

３３

号建发现代城金座十楼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４０

，

９４３

，

９２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４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３

，

３３７

，

５５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２２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与会全体董事推举王鸿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９

人，董事长肖家守先生、董事李广林先生因出差未出

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上海松江钢材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吊装、 过磅业务经营权及附属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５９

，

４０６

，

３５８

股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海中绳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上海中绳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肖家守先生，肖家守先生同时又是上海松

江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的控股股东，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新日股权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８１

，

５３７

，

５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７６％

，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马娟、杨艳艳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报备文件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７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现场参与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０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３

人），缺席会议的董事

０

人。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是谭学治、

李少谦、卢山。

４．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清州先生主持，监事张玉成、王卓，高管郑元福列席了本次会

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光大

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

２．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

３．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４．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的议案》。

同意通过全资子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并授权

ＨＭＦ

经营层组织开展对孙公司吸收合并、清算、注销事宜。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３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８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

全资子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全资子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吸收合并全资

孙公司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的议案》， 同意吸收合并并注销公司全资孙公司

Ｆｊｏｒｄ－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

一、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

的基本情况

德国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ＦＥＤ

”）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Ｈｙｔｅｒａ Ｍｏｂｉｌｆｕｎｋ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ＨＭＦ

”）之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

ＴＥＴＲＡ

标准协议栈

及其软件的研发和销售、

ＴＥＴＲＡ

协议栈测试设备的研发、销售以及相关服务。 公司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Ｆｊｏｒ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ＧｍｂＨ

注册资本：

２．５

万欧元

注册地址：德国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州

Ｆｌｅｎｓｂｕｒｇ

区

注 册 号：

ＨＲＢ ４００９ ＦＬ

经营范围：

ＴＥＴＲＡ

标准协议栈及其软件的研发和销售、

ＴＥＴＲＡ

协议栈测试设备的研

发和销售，以及相关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ＦＥＤ

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月

资产总额

９３４

负债总额

４１５

所有者权益

５１９

营业收入

５３６

净利润

１１２

二、吸收合并

ＦＥＤ

的相关安排

为了整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

ＦＥＤ

，将

ＦＥＤ

的人、财、

物等资源转入

ＨＭＦ

，同时将

ＦＥＤ

所有的业务也转至

ＨＭＦ

，其现有业务均不受影响。完成吸

收合并后，公司将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办理

ＦＥＤ

的注销手续。

三、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

ＦＥＤ

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业务都将转移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

ＦＥＤ

的客户数

量较少，均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吸收合并

ＦＥＤ

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

生影响，本次吸收合并

ＦＥＤ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ＦＥＤ

吸收合并并注销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

ＨＭＦ

管理层负责办理

ＦＥＤ

的吸收合并及清算注销等相关工作，并将

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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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

*ST

关铝 公告编号：

2012-054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书面、传真

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9

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通讯记名方式

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置出资产交割事项的议案》

同意置出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同意公司与山西昇运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署《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及其附属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房产转

让协议、长期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公司章程修订案、在

交割完成后依法签署交割确认文件等与交割事项相关全套法律文件，确定置出资产交割

相关事宜安排。

本议案所述事项构成公司与山西昇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焦健先生、王吉先生、颜四清先生、王涛先生已依法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

本项议案，一致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置入资产交割事项的议案》

同意置入资产的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为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同意公司与五矿稀土

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

"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

）、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

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及其附属的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

（或股东决定）、公司章程修订案、在交割完成后依法签署交割确认文件等与交割事项相

关全套法律文件，确定置入资产交割相关事宜安排。

本议案所述事项构成公司与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焦健

先生、王吉先生、颜四清先生、王涛先生已依法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本项

议案，一致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2-043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协议双方尚无具体合作项目或与该合作项目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2

、本协议仅对协议双方可能发生的合作模式进行约定，并无强制性的约束限定。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以下简称

"

山东物化院

"

）签订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框架协议

"

）。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成立于

1958

年，隶属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是山东省唯

一一家专业物化探找矿队伍。 全院现有在职职工

500

人，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

287

人，其中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20

人。 形成了以物化探、地质勘查为主业，工勘

施工、水工环勘查延伸业与地质咨询服务共同发展的经济运行格局。 拥有各类先进仪器设

备

1180

余台（套），全院资产总额达亿元以上。

山东物化院拥有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理甲级资质；地基及基础施工

壹级资质、岩土工程勘察甲级资质和全局唯一的桩基检测资质。 在内蒙、青海、新疆建有分

支机构，在蒙古国、菲律宾、赞比亚、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开展了物化探勘查找矿工作，获得

了丰硕的矿权及研究成果。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山东物化院在物化探勘查找矿方面拥有专业化的队伍，具备人才、技术和设备优

势；而公司为了加快战略转型，实现在矿产及能源开发领域的突破和发展，双方本着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开展战略合作。

（一）合作模式

1.

第一种方式：山东物化院及其下属企业现有合法探矿权的合作。

可根据公司的意愿，选择以下运营模式：

（

1

）公司受让探矿权，山东物化院提供该转让探矿权的后续勘查技术服务；

（

2

）山东物化院以持有的探矿权作价入股，公司以现金入股，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

由公司控股。山东物化院派专业技术人员进入合资公司。双方按照持股比例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

2.

第二种方式：公司委托山东物化院就公司有收购意向的固体矿产资源类、能源类等

考察项目进行技术服务。

3.

第三种方式：双方建立合作共同体，一起参与探矿权的竞拍或受让

,

由公司出资，山

东物化院提供资质和技术支持。

（二）合作双方责任和义务

1.

如采取第一种合作方式，山东物化院持有的探矿权应合法和完整权属，并经有证券、

期货评估业务资质和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作价。

2.

山东物化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的相关规范、标准，为公司的矿权提

供所有勘查资质允许范围内的勘查技术服务咨询。

3.

山东物化院保证技术服务形成资料成果的真实、可靠。

4.

公司应向山东物化院就公司委托的项目支付一定的技术咨询报酬以及支付技术咨

询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如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保险费），具体金额将根据山东物化

院具体勘查项目和其提供的服务另行签订单项合作协议。

5.

公司在所有涉及由山东物化院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的项目中，如需进一步开展地质勘

查、补充勘查和开发技术服务工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与山东物化院进行签约。

（三）合作机制与安排

1.

双方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在合作双方取得授权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合作事项。

2.

由双方确立的合作项目，针对单一项目的合作目标、方式方法及条件等内容签署正

式合作协议。

（四）其他条款

协议由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为

3

年，在协议终止日前一个月内双方若

认为需要可延期。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旨在确定公司与山东物化院的战略合作关系， 对公司经营业绩暂无直接影

响。 山东物化院在物化探勘查找矿方面拥有专业化的队伍，具备人才、技术和设备优势，有

利于公司加快战略转型，实现公司在矿产及能源开发领域的突破和发展。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双方并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具体合作项目或与该合作项目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2-034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资产重组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整合水泥市场资源，提升水泥行业集中度，公司全资子公司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与湖北钟厦水泥有限公司签订了《资产重组框架合同》。 主要

内容如下：

1.

双方共同出资在湖北省钟祥市双河镇设立

"

葛洲坝钟厦水泥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钟祥公司

"

）。 其中

,

湖北钟厦水泥有限公司

以部分与水泥生产相关的经营性非货币资产出资，占钟祥公司

49%

的股权；葛洲坝集团

水泥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占钟祥公司

51%

的股权。

2.

湖北钟厦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所属葛洲坝荆门水泥

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具备证券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为依据，具体由双方协商确认。

3.

湖北钟厦水泥有限公司同意在钟祥公司设立后，将其对钟祥公司出资后剩余的全

部水泥经营性资产有偿转让给钟祥公司，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同意钟祥公司受让上

述资产。

4.

湖北钟厦水泥有限公司用于对钟祥公司出资的资产、转让给钟祥公司的水泥生产

非流动经营性资产的转让价格以具备证券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

告为依据，具体由双方协商确认。

5.

钟祥公司贷款收购或兴建

48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及配套工程设施，葛

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所属葛洲坝荆门水泥有限公司贷款收购或兴建

2500t/d

新型干法

熟料水泥生产线及配套工程设施。

该《资产重组框架合同》为意向性协议，正式协议尚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